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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处置的工作指引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5月 28日第 10次审判委员

会审议通过）

宁中法审委【2020】9 号

为规范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1]处置，提升破产案件

审理效率，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

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

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规定，结合全市法院破

产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引。

第一条 本指引适用于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对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投公司）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置[2]。

第二条 破产企业依法享有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

以依法转让的股权属于其财产，应当依法处置。

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置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第三条 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应当及时全面调查

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并记载于债务人财产状况报

告。

破产案件审理中，法院应当指导监督管理人依法、公

开、高效地处置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

第四条 管理人对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进行管理、

处置，应当制作管理、变价方案，纳入债务人财产管理方

案和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第五条 管理人可以通过审计评估方式确定股权价

值。需要长投公司配合，但其拒绝提供审计和评估材料的，

管理人可以代表破产企业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第六条 长投公司无资产、无人员、无账册或财务资

料不全的，管理人应当依法调查破产企业初始投资、长投

公司资产、负债等情况，并根据调查情况确定对外股权投

资价值。

第七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正值且长投公司登记

为“在业”的，管理人结合长投公司的章程、法律、法规

的规定制定变价[3]、股权分配、减资等具体处置方案，经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实施。



无法处置的，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可以对该对外

股权投资进行核销。

第八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正值且长投公司具备

解散事由[4]的，破产企业可以在长投公司清算程序中依法

行使权利。无法自行清算的，管理人应当代表破产企业提

起对长投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对外股权投资仍有受让主体的，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可以采用变价、股权分配等方式对该对外股权投资进

行处置。

第九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零或负值且长投公司

登记为“在业”的，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可以对该对

外股权投资进行核销。

对外股权投资仍有受让主体的，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可以采用变价、股权分配等方式对该股权投资进行处

置。

第十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零或负值且长投公司

具备解散事由，破产企业不负有清算责任的，管理人可以



提请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核销该对外股权投资或者变价处

置，无需另行启动长投公司清算程序。

第十一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零或负值且长投公

司具备解散事由，破产企业派员担任长投公司董事会或监

事会成员或董事、监事，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可以启动

自行清算程序依法对长投公司进行清算。无法启动自行清

算程序的，管理人应当代表破产企业提起对长投公司的强

制清算申请。

第十二条 对外股权投资价值为零或负值且长投公

司具备解散事由，破产企业是长投公司的控股股东，但未

派员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或董事、监事，也未参与过

公司经营管理的，应当提请董事会（董事）或监事会（监

事）召集股东会组织自行清算。董事会（董事）或监事会

（监事）不召集或不能召集的，破产企业应当自行召集股

东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自行清算不能的，管理人应当

代表破产企业提起对长投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第十三条 破产企业系长投公司唯一股东且不能通

过对该对外股权投资以变价、股权分配等方式实现退出的，

应当依法解散长投公司并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自

行清算不能的，管理人应当代表破产企业提起对长投公司

的强制清算申请。



第十四条 破产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存在怠于履行

清算义务情形且有可供分配财产的，需等待长投公司的清

算结果或作预留后终结破产程序；破产企业无可供分配财

产的，破产程序的终结无需等待长投公司的清算结果。

长投公司已进入清算或破产程序的，破产企业可以在

长投公司清算或破产程序中依法行使权利。

第十五条 管理人在调查确认破产企业对长投公司

出资情况后，发现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依下列情

形分别处置：

（一）破产企业未按照长投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

务，包括完全未出资、出资不实以及抽逃出资等情形的，

应当通知长投公司及相关主体申报债权。

（二）破产企业对长投公司出资未到期的，不影响破

产企业对该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置。经司法程序确认破产企

业需对长投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管理人应当

通知长投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诉讼尚未终结且破产企业

有可供分配财产的，管理人应当对可能承担的补充赔偿责

任作相应预留，但不影响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置及破产案件

的终结。



长投公司已进入清算或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应当通知

长投公司申报债权，并在申报范围内根据债权审核规则，

结合长投公司资产负债等情况进行审核。

第十六条 强制清算程序中涉及对外股权投资处置

的，参照适用本指引。

注解：

[1] 对外股权投资：本指引所指对外股权投资是指破

产企业持有的对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等有限责任公司的权

益性投资。

[2] 本指引中破产企业系登记于股东名册的长投公司

显名股东，不涉及隐名股东的情形。

[3] 变价是指包括但不限于转让（向长投公司其他股

东以及第三人转让股权、拍卖或协议转让股权）、股权回

购（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股权回购条件，长投公

司对股东所持股权予以回购）等处置方式。

[4] 所称“解散事由”是指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

（二）（四）（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

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的情形。


